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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第 229次市政會議紀錄 

壹、 時間：104年 11月 9日（星期一）上午 10時 00分 

貳、地點：臺灣大道市政大樓 9樓市政廳 

參、主持人：林市長 佳龍 

肆、討論提案：(如附件)                               記錄：蔡瑋婷 

伍、 指（裁）示事項： 

一、 各位同仁，早安!先跟大家分享一個好消息，臺中市政府首次得到

行政院公共工程品質金質獎，其中「臺中大都會歌劇院新建工程－

第二期主體工程」榮獲優等獎、「松竹五路跨越旱溪橋梁新建工程」

也獲得佳作獎。由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頒發的「金質獎」，迄今

已創立 15年，然而臺中從未得過金質獎。我希望不只今年得獎，

而是年年得獎，甚至得更多獎。大都會歌劇院二期工程能得獎，要

特別感謝林副市長、黃秘書長、李副秘書長等人的督導，感謝建設

局、文化局、水利局等相關局處同心協力的成果，也感謝潘副市長

與文化部對口，讓工程的速度與品質得以提升。公共工程是良心工

程，為讓工程達到安全及品質兩大目標，我時常到各地視察重大工

程，像是上週前往視察柳川污染整治及環境改善工程，三期工程市

府共投入 11億元預算經費，後續將進行污水截流、淨水廠興建及

週邊環境營造等，希望帶動舊市區再生，串聯鐵道、河道、自行車

道及人行步道，搭配周遭的歷史建築與文化景點讓整個台中成為河

域城市、水岸花都。請相關局處盡速規劃、完成示範性路段或河道，

以爭取市民對此類計畫更多的認同與支持!(辦理機關：水利局、文

化局、建設局、都市發展局) 

二、 公共工程涉及許多重大建設，11月 7日開幕的新社花海除了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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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花毯節、中台灣農業博覽會，讓活動更為豐富之外。市府團隊

今年特別重視新社花海活動週邊道路的交通改善措施，包括：透過

接駁車減低自行開車壅塞率，市府也正在進行大坑東山路 129線拓

寬工程，同時致力於改善新社花海周邊的 7條道路，總共 6.1公里，

本次編列 2,300萬元的工程經費，執行路平計畫，讓所有參觀的民

眾感受到市府改善交通壅塞情況的用心。未來新社花海與國際花毯

節是否分散地點辦理，以疏散觀賞人潮、帶動其他地區觀光效益等，

涉及整體活動的規劃，請相關局處進行研議。(辦理機關：農業局、

觀光旅遊局) 

三、 近期市區空氣品質惡化，我們已積極與台電協調，希望在空污嚴重

季節，由台電主動減少台中火力發電廠的發電量，以降低中台灣污

染源，而台中火力發電廠也已回覆要「配合降載」之承諾，空污嚴

重時，要減少燃煤使用，發電量由 550萬千瓦降至 450萬千瓦，相

當於兩座機組的發電量。請潘副市長持續與台電協商，建立固定的

改善空污機制。改善空污，進一步要從根本做起，目前積極推動的

「公私場所管制生煤及禁用石油焦自治條例」，雖已獲議會一讀通

過，但由於議會希望辦理聽證會，請相關局處盡快於一個月內完成，

並加強與議會溝通，俾本會期通過此自治條例，讓已承諾興建室內

儲煤場的臺中火力發電廠及中龍鋼鐵廠，更有法源依據。(辦理機

關：環境保護局) 

四、 近期交通局廢止前市府「機車可停放在騎樓與人行道」的公告，引

起各界關注，這份公告除了牴觸中央法規之外，自100年發布至今，

已導致騎樓與人行道上車滿為患，嚴重影響行人通行空間，許多行

人被迫走在車道上、險象環生，因此依法公告廢止。我希望同仁要

「堅持做對的事，努力把事做對！」交通局雖然依法廢止該公告，

但卻未詳細說明配套措施，造成民眾的恐慌，作法確實未盡周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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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再改進。事實上，市府將採用「先供給停車位，再進行停車管

理」的做法，只要機車停放於騎樓及人行道，沒有影響行人通行，

就不會被取締，而交通局也會努力達成在 2年內增加 2萬 5,000

個機車格的承諾。此外，為維護行人通行的權利，對於像是火車站、

市場等違規停車熱點，仍將加強取締，但也請相關局處先進行完整

的宣導、並做好立牌等指示說明，循序漸進，原則上要以疏導代替

取締處罰，以落實維護行人的安全。(辦理機關：交通局、警察局) 

五、 最近我們與 IBM團隊合作，為期三週的「智慧城市大挑戰」計畫，

上週圓滿結束。IBM團隊提及，臺中要成為智慧城市，務必從智慧

交通做起，IBM提到三大目標，包括「科技運用」、「市民參與及認

同」以及「組織協調」；並提出五大建議方案，包括：1.打造臺中

智慧營運中心；2.利用大數據（停車資料、交通資料、拖吊資料等）

進行建議與分析；3.市民的參與及雙向溝通，像是以「石虎」作為

臺中專屬的吉祥物，結合搭乘大眾運輸的獎勵機制等；4.組織管理

變革，像是設立資訊長，推動跨部門、人員、技術、流程的協調，

以落實對智慧交通的願景、藍圖、策略和做法；5.將臺中打造成全

臺的交通樞紐，以四通八達的交通帶動經濟發展。事實上，IBM的

建議與我們的大方向一致，我四月從南韓首爾訪問回來後，就已請

林副市長，帶領相關局處，研議設置本市的智慧營運中心。IBM的

建議與我們研議的方向，不謀而合。後續請相關局處參考 IBM的報

告，盡快落實為臺中交通改善的方案。(辦理機關：交通局) 

六、 臺中是國際棒協總會唯一頒發的「世界棒球之都」，近期外界關心

的世界 12強棒球錦標賽，在臺灣的 5場初賽都在台中洲際棒球場

舉行，要將台中打造為運動城市，棒球是一個很重要的項目。我今

天也將前往洲際棒球場參加世界 12強棒球錦標賽的開幕儀式，沒

買到票的民眾，也歡迎到市政中心前廣場一起看大螢幕的球賽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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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播。(辦理機關：新聞局、秘書處) 

七、 為配合辦理 2019東亞青年運動會及興建中的各運動場館，我除了

日前出席行政院會，向中央爭取「補助本市辦理 2019年東亞青年

運動會」、「建置國家級規格的中部訓練基地」及「國際標準之自行

車綜合體育館」等實際支持，總經費約 40億元左右。由於距離 2019

東亞青運剩下不到 4年的時間，請教育部及體育處務必即刻啟動規

劃，讓 2019東亞青運得以如期如質、順利舉行! (辦理機關：教育

局) 

八、 臺中這個城市是最適合發展為臺灣運動城市的地方，運動不僅是健

康、也是產業、更是城市的形象與行銷。以台灣而言，北部過於潮

濕、南部過於炎熱，而臺中具有氣候相當溫和、地形豐富、透過高

鐵南來北往只需 1個小時等優勢，要舉行各種大型賽事或會展活動，

臺中是個相當好的選擇；加上許多運動器材用品，像是自行車、網

球、運動健身器材及輔具等各項產業聚落在中部，透過整合行銷，

讓台中落實成為運動城市!此外，臺中的飲食文化、食衣住行各方

面都極具吸引力，得以提供民眾不同的需求。因此，我將臺中定位

為 event city，這也是臺中的獨特之處，希望透過近年的大型活

動帶動城市的轉型，透過國際大活動，不管是舉辦 2018世界花博

成為花園城市、或者 2019東亞青運成為運動城市，透過設施及人

才培育帶動整體的發展，也爭取中央資源挹注、尤其是經費的補助，

作為帶動城市轉型的策略。以下就今天教育局進行「建置中部訓練

基地暨五年學校體育發展計畫」專案報告，在此做幾點裁示： 

(一) 本市擁有豐富自然環境、產業基礎、生活條件，極具成立「中

部訓練基地」的條件，尤其本市自行車產業發達、自由車競賽

人才備出，更是興建符合國際標準（室內 250公尺）的自由車

綜合體育館的絕佳場地。請教育局研提完整的政策說帖，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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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籍，爭取本市 8位立法委員支持，一併向中央爭取設立；同

時，本市需加速推動，選址原則上以北台中(外埔區附近)、朝

多功能使用進行規劃，以爭取教育部體育署補助設立中部訓練

基地。（辦理機關：教育局） 

(二) 為因應國際單項運動賽事舉辦，必須符合國際標準場地規範之

需要，除請建設局及教育局加速現有體育場館興建進程之外，

由於之前本市國民運動中心缺乏全面性的規劃，對於尚處於規

劃階段之場館設計，亦請教育局邀集全國各單項運動團體及專

家提供專業建議，以期符合未來申辦各單項國際賽事之場地規

範。另有關孫教練建議的室內田徑場部分，除了現階段與台體

大進行合作外，也請教育局就現正規劃的場館，進行室內田徑

場的具體評估。（辦理機關：建設局、教育局） 

(三) 唯有「完善四級銜接」，才能真正做到運動選手的育才及留才。

本市除加強運動選手基本學習能力和外語能力之外，亦請教育

局積極爭取與本市各大專院校合作，參與由小學、中學、高中

到大學的「四級銜接」體系，暢通優秀運動選手的升學管道，

以利本市優秀運動選手之培育。（辦理機關：教育局） 

(四) 為加強照顧優秀運動選手的職涯發展，請教育局及勞工局思考

如何與包括捷安特、喬山公司等在地體育相關產業結合，研究

媒合在地企業職缺、設置社區巡迴教練、運動中心教練及建立

體育育成園區等可行性方案，帶動相關產業發展，同時保障優

秀運動選手就業，提供從頭到尾的完善照顧。（辦理機關：教

育局、勞工局）。 

(五) 政府力量有限，民間資源無窮。除了可以運用本市發展體育教

育基金會資金，讓各界的募款有更好的統籌運用效果之外，也

可善用體育署的「推動企業贊助體育運動方案」，進行企業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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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而為鼓勵更多企業投入贊助體育運動及選手養成的行列，

請教育局、經發局及新聞局，向企業界加強宣傳贊助管道及成

功媒合案例。相信透過本市的積極作為，能促成更多有心的企

業瞭解這些管道，並加入成為推展體育的幕後推手，締造企業、

運動選手及政府的三贏局面。（辦理機關：教育局、經發局、

新聞局） 

九、 有關修訂「臺中市政府文化局組織規程」及訂定「臺中市立圖書館

組織規程」，涉及法定相關預算編列，請文化局依據法制局建議，

於圖書館正式運作後，依期程辦理追加 105年度預算作業。（辦理

機關：文化局） 

陸、散 會（上午 11時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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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第 229次市政會議提案摘要表(104年 11月 9日) 

 

案號 機 關 摘 要 決 議 

01 人事處 

檢陳修正「臺中市政府民政局組織規程」第

四條、第八條、第十四條條文草案1份，敬請

審議。 

照案通過，送法制

局發布施行。 

02 人事處 
檢陳修正「臺中市政府建設局組織規程」第

三條、第十四條草案1份，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法制

局發布施行。 

03 人事處 
檢陳修正「臺中市生命禮儀管理所組織規程」

草案1份，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法制

局發布施行。 

04 人事處 
檢陳修正「臺中市政府文化局組織規程」部

分條文草案，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法制

局發布施行。 

05 人事處 
檢陳訂定「臺中市立圖書館組織規程」草案1

份，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法制

局發布施行。 

06 主計處 

本市104年度地方總預算第二次追加(減)預

算案，業經本市議會第2屆第3次臨時會審議

修正通過，議會審議意見經各機關依規區分

類型為「主決議」及「附帶決議」二部分，

請審議。 

照案通過，「主決

議」依照議會決議

辦理，「附帶決議」

送研考會列管。 

墊01 
原住民族事

務委員會 

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104年度中低收入戶原

住民建購修繕住宅業務第二期需求計畫」經

費新臺幣112萬2,110元整，擬請同意辦理先

行墊付，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請臺

中市議會審議。 

 


